
合同编号:
室内环境治理服务行业规范合同

项目名称:            室内空气污染治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甲方)

服务方:          上海蜀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乙方)
签定地点:       上          海             
签定日期: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
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上海室内净化行业协会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<<合同法>>、<<消费者权益保护法>>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<<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>>(GB  50325-2001)(2006 版)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<<室内空气质量标准>>(GB/T1883-2002)特拟订以下合同条款:

1. 治理标的物类别:        室内空气污染综合治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治理施工地址:     省(市)      区        路       弄      号      室
3. 治理前污染情况描述:
1) 治理前是否通过检测      □ 是         □ 否

2) 治理前检测结果(摘要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) 治理前室内装饰、陈设描述(    □ 附图片       □ 不需附图片)

4) 合同涉及的治理空间:

4. 治理后验收执行标准:

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<<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>>(GB  50325-2001)(2006版)       

5.  治理开工日期: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    治理竣工日期: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6.  合同报价:人民币¥             元
   人民币(大写)    万     千    佰   拾    元    角   分
7.  付款方式:

    8.  甲方责任:

1) 提供治理施工必备的水、电:      □ 无偿        □ 有偿

2)治理前后室内的移动和固定设备(家具)的名称数量须保持一致,不增加新的污染源.

9.  乙方责任:

 1) 文明、安全施工,不损坏甲方固定装修;固定、移动设备,如有损坏须进行赔偿;

 2) 依据本合同指定的检测(验收)标准,没有达到双方制定目标的,治理方必须在(    )天之内重新免费治理以达到双方制定的目标.

 3) 如第二次检测仍不能达到双方制定的目标,甲方有权选择:

   □ 继续治理直至达到合同中的验收标准，□ 退还已支付治理费用，解除治理合同。

10. 验收达标：

 1) 验收日期: 治理施工后        日内进行

 2) 验收使用检测方法:   □ 快速检测法       □ 国标法

 3) 验收方式:    □ 不需通过第三方检测验收       □ 通过第三方检测验收

   □ 甲方认为不需要委托第三方（检测机构）进行检测验收的视为通过验收

 4) 检测验收费用:

   □ 检测结果达到合同中的验收标准,费用由委托方承担

□ 检测验收结果如未达到标准的项目,费用则由乙方承担
(指某个指标未合格承担100元)

11. 补充条款:

12. 违约解决方式:

      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,有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;也可提交上海市环境保护行业协会室内环境治理分会仲裁解决;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. 
13. 合同有效期:

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;工程通过验收、合同五年有效。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	委托方（甲方）

委托方盖章：

联系地址：

委托受理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传真：

开户银行：

帐号：
	服务方（乙方）上海蜀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服务方盖章：

联系地址：张杨路1591号1101室
委托受理人：

联系电话：021-68925539
传真：    021-68925539
开户银行：华夏银行浦东支行
帐号：4331200001810200108636



